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

正、审慎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

券化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担任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工作的评估机构为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国信”），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中联

国信及其签字评估师与交易对方及公司均不存在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关系，评估机

构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条件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遵循了市场的通行惯例

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选择充

分考虑了本次交易的目的，评估方法适应。评估值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2、本次交易可优化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财务结构，减少应收账款对资金的占用，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有效降低债务性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3、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它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事项表示同意。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

资产证券化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王志台                盛  扬              乔  贇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